
 

 

 

 

 

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和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主办券商 

 

 

二二四年三月



 

 2 / 15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二轮审核问

询函”）已收悉。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或“主办券

商”）已会同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鑫智能”、“拟挂牌

公司”或“公司”）、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北京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第二轮审核问询函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对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中所有提到的问题逐项落实

并进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

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

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

的部分，已按照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进

行了修改，并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本审核问询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字体 含义 

宋体（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 

本审核问询函回复说明中的简称如未特殊说明，与《公开转让说明书》

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本审核问询函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现就第二轮审核问询函有关问题的落实和修改情况，逐条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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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收入真实性 

根据前次问询回复，中介机构对公司收入真实性核查措施中，2021 年、

2022 年、2023 年 1-6 月发函率分别为 97.41%、98.01%、97.49%，回函相符比

例分别为 12.31%、4.24%、5.80%，回函不符比例分别为 87.69%、95.76%、

94.20%，回函不符比例明显较高。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说明函证核查相关情况：（1）报告期各期函证的

差异金额；（2）回函相符金额及比例明显较低的合理性；（3）小额差异以及不

明原因导致回函不符情形产生的具体原因、后续处理、收入确认金额，是否与

客户存在潜在纠纷，是否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及收入确认准确性产生不利影响；

（4）其他外部核查措施、替代程序及有效性。请中介结构切实提高函证核查

措施确认比例，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报告期各期函证的差异金额 

报告期内，各期收入金额回函不符情况如下： 

2023 年 1-6 月 

客户名称 
函证对应收入

金额（元） 

函证币

种 
发函金额 回函金额 差异金额 差异率 

不符主要

原因 

EDMI Limited 54,178,450.38 美元 7,928,129.64 7,936,954.88 -8,825.24 -0.11% 
外销时间

性差异 

上海燃气有限

公司 
11,929,154.91 人民币 11,929,154.91 19,453,628.33 -7,524,473.42 -63.08% 

客户不核

对暂估金

额 

上海星材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1,345,486.76 人民币 1,345,486.76 1,548,849.56 -203,362.80 -15.11% 

客户不核

对暂估金

额 

上海大众燃气

有限公司 
349,123.89 人民币 349,123.89 856,513.27 -507,389.38 -145.33% 

客户不核

对暂估金

额 

廊坊新奥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8,889,309.21 人民币 51,414,815.40 51,329,669.34 85,146.06 0.17% 小额差异 

上海松江燃气

有限公司 
1,605,803.54 人民币 1,605,803.54 1,604,210.61 1,592.93 0.10% 小额差异 

江山市江城管

道燃气有限公

司 

1,141,489.38 人民币 1,141,489.38 1,097,323.01 44,166.37 3.87% 小额差异 

廊坊日晟燃气

设备有限公司 
321,810.62 人民币 321,810.62 316,109.73 5,700.89 1.77% 小额差异 

绍兴柯桥中国

轻纺城管道燃

气有限公司 

1,537,892.92 人民币 1,537,892.92 回函不符，未说明不符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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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客户名称 
函证对应收入

金额（元） 
函证币

种 
发函金额 回函金额 差异金额 差异率 

不符主要

原因 

EDMI Limited 154,111,955.01 美元 24,573,050.91 24,569,402.81 3,648.10 0.01% 
外销时间

性差异 

上海燃气有限

公司 
27,629,101.86 人民币 27,629,101.86 30,425,008.85 -2,795,906.99 -10.12% 

客户不核

对暂估金

额 

廊坊新奥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2,437,581.69 人民币 29,734,099.66 29,971,994.93 -237,895.27 -0.80% 小额差异 

上海松江燃气

有限公司 
7,462,141.61 人民币 7,462,141.61 7,462,418.60 -276.99 0.00% 小额差异 

绍兴市燃气产

业有限公司 
2,729,847.82 人民币 2,729,847.82 2,773,384.94 -43,537.12 -1.59% 小额差异 

浙江正泰仪器

仪表有限责任

公司 
1,262,832.77 人民币 1,262,832.77 1,262,536.31 296.46 0.02% 小额差异 

金卡智能集团

（杭州）有限

公司 
131,771.67 人民币 131,771.67 144,770.20 -12,998.53 -9.86% 小额差异 

绍兴柯桥中国

轻纺城管道燃

气有限公司 
1,276,041.05 人民币 1,276,041.05 回函不符，未说明不符事项 

2021 年度 

客户名称 
函证对应收入

金额（元） 
函证币

种 
发函金额 回函金额 差异金额 差异率 

不符主要

原因 

EDMI Limited 114,985,377.39 美元 21,779,341.50 21,779,049.56 291.94 0.00% 
外销时间

性差异 

上海燃气有限

公司 
35,080,309.59 人民币 35,080,309.59 20,877,389.38 14,202,920.21 40.49% 

客户不核

对暂估金

额 

廊坊新奥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56,667.22 人民币 56,667.22 31,927.24 24,739.98 43.66% 小额差异 

上海松江燃气

有限公司 
6,164,417.72 人民币 6,164,417.72 6,164,140.73 276.99 0.00% 小额差异 

浙江正泰仪器

仪表有限责任

公司 
1,105,700.90 人民币 1,105,700.90 1,104,351.35 1,349.55 0.12% 小额差异 

金卡智能集团

（杭州）有限

公司 
322,862.82 人民币 322,862.82 310,609.14 12,253.68 3.80% 小额差异 

绍兴柯桥中国

轻纺城管道燃

气有限公司 
1,448,385.12 人民币 1,448,385.12 回函不符，未说明不符事项 

注：EDMI Limited 的发函金额均为净额法抵扣前的金额；廊坊新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自 2022 年度开始有加工业务发生，采用净额法核算加工收入，2022 年度、2023 年 1-6 月

发函金额为净额法抵扣前的金额。 

通过上表可知，客户回函差异金额较大的主要原因集中在客户不核对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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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公司境内销售的具体收入确认方式为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或收到

客户订单，完成产品生产，经检验合格后组织发货，在货物送达客户指定地点

经客户验收并取得签收单后确认收入。公司主要客户发票开具时间一般会滞后

于签收，公司在没有开具发票之前依据客户的签收单确认暂估收入，符合会计

准则的要求，经调节后该部分函证可以确认相符。剔除这个因素的影响，公司

回函差异整体上较小。 

二、回函相符金额及比例明显较低的合理性 

按照回函差异主要原因对回函不符的函证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占回函金

额的比例 
金额 

占回函金

额的比例 
金额 

占回函金

额的比例 

外销时间性

差异 
54,178,450.38 62.78% 154,111,955.01 74.90% 114,985,377.39 63.35% 

客户不核对

暂估金额 
13,623,765.56 15.79% 27,629,101.86 13.43% 35,080,309.59 19.33% 

小额差异 11,958,412.75 13.86% 14,024,175.56 6.82% 7,649,648.66 4.21% 

不明原因 1,537,892.92 1.78% 1,276,041.05 0.62% 1,448,385.12 0.80% 

合计 81,298,521.61 94.20% 197,041,273.48 95.76% 159,163,720.76 87.69% 

通过上表可知，回函不符的函证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外销时间性差异和客户

不核对暂估金额，这两类差异虽然不能通过回函直接确认，但通过调节后可以

对公司的函证金额进行确认。 

外销时间性差异全部由EDMI Limited的函证形成。公司对EDMI Limited的

销售以 FOB 贸易模式为主，公司根据收入确认政策，在产品报关、取得提单后

确认销售收入，而客户则需在收到产品后方会确认到货，中间需要经过海运等

环节。因为双方确认存在时间性差异，从而导致回函不符。 

EDMI Limited 的回函金额调节过程如下： 

单位：美元 

2023 年 1-6 月 

回函金额 7,936,954.88 

加：公司 2023 年 6 月出口但客户 2023 年 7 月确认收货金额 481,911.20 

减：公司 2022 年 12 月出口但客户 2023 年 1 月确认收货金额 490,736.44 

通过调节后可确认金额 7,928,129.64 

发函金额 7,928,129.64 

差异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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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回函金额 24,569,402.81 

加：公司 2022 年 12 月出口但客户 2023 年 1 月确认收货金额 490,736.44 

减：公司 2021 年 12 月出口但客户 2022 年 1 月确认收货金额 487,088.34 

通过调节后可确认金额 24,573,050.91 

发函金额 24,573,050.91 

差异金额 - 

2021 年度 

回函金额 21,779,049.56 

加：公司 2021 年 12 月出口但客户 2022 年 1 月确认收货金额 487,088.34 

减：公司 2020 年 12 月出口但客户 2021 年 1 月确认收货金额 486,796.40 

通过调节后可确认金额 21,779,341.50 

发函金额 21,779,341.50 

差异金额 - 

通过上表可知，EDMI Limited 的回函金额通过调节后，与发函金额一致，

函证金额可以确认。 

公司境内销售的具体收入确认方式为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或收到客

户订单，完成产品生产，经检验合格后组织发货，在货物送达客户指定地点经

客户验收并取得签收单后确认收入。因此在客户不核对暂估金额，仅对开票部

分进行回函的情况下，需要结合签收单、发票开具等信息对回函金额进行调节，

用调节后的金额来确认发函金额是否准确。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的回函金额调节过程如下： 

单位：元 

2023 年 1-6 月 

回函金额 19,453,628.33 

加：2023 年 1-6 月签收但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尚未开票的暂估收入 6,028,026.55 

减：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签收且在 2023 年 1-6 月开票冲销的暂估收入 13,552,499.97 

通过调节后可确认金额 11,929,154.91 

发函金额 11,929,154.91 

差异金额  -   

2022 年度 

回函金额 30,425,008.85 

加：2022 年度签收但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尚未开票的暂估收入 13,552,499.97 

减：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签收且在 2022 年度开票冲销的暂估收入 16,348,406.96 

通过调节后可确认金额 27,629,101.86 

发函金额 27,629,1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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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金额 - 

2021 年度 

回函金额 20,877,389.38 

加：2021 年度签收但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尚未开票的暂估收入 16,348,406.96 

减：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签收且在 2021 年度开票冲销的暂估收入 2,145,486.75 

通过调节后可确认金额 35,080,309.59 

发函金额 35,080,309.59 

差异金额 - 

上海星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回函金额调节过程如下： 

单位：元 

2023 年 1-6 月 

回函金额 19,453,628.33 

加：2023 年 1-6 月签收但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尚未开票的暂估收入 6,028,026.55 

减：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签收且在 2023 年 1-6 月开票冲销的暂估收入 13,552,499.97 

通过调节后可确认金额 11,929,154.91 

发函金额 11,929,154.91 

差异金额  -   

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的回函金额调节过程如下： 

单位：元 

2023 年 1-6 月 

回函金额 856,513.27 

加：2023 年 6 月开票但客户尚未入账的开票收入 252,212.39 

加：2023 年 1-6 月签收但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尚未开票的暂估收入 126,340.71 

减：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签收且在 2023 年 1-6 月开票冲销的暂估收入 1,109,150.45 

加：子公司上海龙凯对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的收入 223,207.97 

通过调节后可确认金额 349,123.89 

发函金额 349,123.89 

差异金额 - 

主要原因为客户不核对暂估金额的回函通过上述调节后，均与发函金额一

致，函证金额可以确认。 

公司报告期内虽主要客户的回函不符比例较高，但通过对主要原因为外销

时间性差异、客户不核对暂估金额这两类回函进行分析后，并不存在实质性回

函差异金额，通过调节后，均可以对函证金额进行确认。 

项目组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发现，2023 年 9月 15日在北交所上市

的万德股份（证券代码：836419），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客户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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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比例为 37.07%、37.31%、38.60%，也存在着客户回函相符金额及比例明显

较低的情形，但回函不符大部分可以经调节后确认相符。这种情形与公司较为

类似，由于公司客户更加集中，EDMI Limited 和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回函不符，

导致了公司的回函相符金额及比例明细较低，但上述两家客户回函不符可以经

调节后确认相符。 

综上所述，公司回函相符金额及比例明显较低具有合理性。 

三、小额差异以及不明原因导致回函不符情形产生的具体原因、后续处理、

收入确认金额，是否与客户存在潜在纠纷，是否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及收入确认

准确性产生不利影响 

发函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客户函证中，回函存在小额差异的函证信息如下： 

单位：元 

2023 年 1-6 月 

客户名称 发函金额 回函金额 差异金额 差异率 

廊坊新奥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51,414,815.40 51,329,669.34 85,146.06 0.17% 

上海松江燃气有限公

司 
1,605,803.54 1,604,210.61 1,592.93 0.10% 

江山市江城管道燃气

有限公司 
1,141,489.38 1,097,323.01 44,166.37 3.87% 

2022 年度 

客户名称 发函金额 回函金额 差异金额 差异率 

廊坊新奥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29,734,099.66 29,971,994.93 -237,895.27 -0.80% 

上海松江燃气有限公

司 
7,462,141.61 7,462,418.60 -276.99 0.00% 

绍兴市燃气产业有限

公司 
2,729,847.82 2,773,384.94 -43,537.12 -1.59%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

限责任公司 
1,262,832.77 1,262,536.31 296.46 0.02% 

2021 年度 

客户名称 发函金额 回函金额 差异金额 差异率 

上海松江燃气有限公

司 
6,164,417.72 6,164,140.73 276.99 0.00%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

限责任公司 
1,105,700.90 1,104,351.35 1,349.55 0.12% 

廊坊新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差异的原因是双方存在记账时间差异，由于无

法获取客户的入账明细，无法确定存在差异的具体明细，但双方确认的金额差

异率很低，且通过替代程序查询订单、出库单、运输单、签收单、发票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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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未见异常，所以公司无需进行调整，可以按照发函金额确认。 

2023 年 1-6 月的差异金额 1,592.93 元的原因是年度价格调整时，公司按照

签收时间的价格暂估收入，而上海松江燃气有限公司按照价格调整后的价格暂

估采购。公司在期后已经按照价格调整后的价格开据了发票，和上海松江燃气

有限公司的金额保持一致。公司按照签收时间的价格确认暂估收入并不存在错

误，同时差异金额较小，所以公司无需在报告期末进行调整，可以按照发函金

额确认。 

江山市江城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差异的原因是双方存在记账时间差异，2023

年 6 月末尚有 142 台燃气表和 8 台超声波流量计的销售，江山市江城管道燃气

有限公司暂未入账，公司根据签收单确认了收入。经沟通，对方已在期后进行

了处理。公司依据会计政策确认收入，符合会计准则要求，无需进行调整，可

以按发函金额确认。 

绍兴市燃气产业有限公司差异的原因是公司和客户应收账款暂估部分的不

含税差异 43,537.12 元进行了调整，调整后 2022 年末已经不存在差异，后续无

需再进行调整。公司发函金额小于对方回函金额，也不存在调增收入的情况，

且差异率低，可以按照发函金额确认。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差异的原因是公司对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维修服务收入，对方核对采购时不包含维修收入的金额。公司

确认的收入金额正确，无需进行调整。 

不明原因的函证客户为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客户只在

函证不符处盖章，未说明不符事项。经过公司沟通后，仍然无法获知不符原因。

项目组执行了替代程序，查询订单、出库单、运输单、签收单、发票等相关资

料未见异常。依据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向公司函

证 2023 年度数据显示，客户 2023 年度全年数据与公司账面的数据核对一致，

并不存在差异。报告期内，公司对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管道燃气有限公司的收

入分别为 1,448,385.12 元、1,276,041.05 元、1,537,892.92 元，占营业收入

的 0.74%、0.59%、1.71%，占比较低。  

公司与上述客户的业务往来仍在期后持续发生，与客户不存在潜在纠纷。

小额差异的函证客户整体的函证差异率极低，不明原因的函证客户的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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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且对上述客户的收入均执行了替代测试，未见异常，因此不会对公司收

入真实性及收入确认准确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其他外部核查措施、替代程序及有效性。请中介结构切实提高函证核

查措施确认比例，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收入事项，除了执行函证措施外，主办券商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核查措施： 

1、获取公司销售内控制度，访谈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了解内外销业务开

展流程、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等； 

2、对收入执行穿行测试与控制测试程序，了解和评价公司与收入确认相关

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判断收入确认的准确性，复核验收单据

日期与收入确认是否相符； 

3、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平台，查阅主要客户的成立

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资料； 

4、对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核查记账凭证、签收单等原始单据的日期，核

实收入的截止情况，确认收入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5、对客户进行走访； 

根据客户收入金额大小排序及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范围为报告期

内收入前十大客户、主要新增客户、客户与供应商重叠的主要客户等。通过实

地走访进行访谈，未采用视频询问。报告期内，具体访谈客户销售收入及占营

业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收入总金额 90,165,482.27 214,928,492.21 195,047,947.75 

收入走访金额 84,853,711.87 193,910,027.43 174,553,384.90 

收入走访比例 95.89% 93.69% 92.65% 

6、获取报告期内的销售明细，结合不同类别下的收入变动情况、同行业情

况，对销售收入的变动进行了分析性复核，核查销售收入变动的合理性； 

7、获取与主要客户签署的销售合同； 

8、针对境外客户，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取得公司主要境外客户海外

资信报告；取得公司在海关部门报关出口的申报数据并核对，核实与公司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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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业务记录的一致性； 

9、对主要客户的期后收款进行检查，通过期后款项的收回印证相关营业收

入的真实性； 

10、针对境外客户 EDMI Limited 回函不符事项，核实账面记载的营业收入

金额、出口报关金额和收款金额，并检查订单、发货单、海关报关单、货运提

单、海关数据、退税单据等，检查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分析了解差异

产生的原因，并编制回函差异调节表； 

11、针对境内客户回函不符事项，核实账面记载的营业收入金额、开具发

票金额、客户验收金额和收款金额，并检查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运输单、

签收单、发票等相关资料，检查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分析了解差异产

生的原因，并编制回函差异调节表； 

12、项目组对于回函不符或者未回函的客户均执行了替代测试。境外客户

通过核查订单、发货通知单、海关报关单、提单、回款情况等资料进行了替代

测试。境内客户通过检查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运输单、签收单、发票、

回款情况等资料进行了替代测试。 

上述程序均得到了有效的执行。 

项目组对函证措施确认比例进行了整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总额 90,165,482.27 214,928,492.21 195,047,947.75 

发函金额 87,904,038.40 210,643,805.73 190,003,954.62 

发函比例 97.49% 98.01% 97.41% 

回函金额 86,302,170.61 205,755,693.33 181,499,858.62 

回函比例 98.18% 97.68% 95.52% 

回函相符金额 5,003,649.00 8,714,419.85 22,336,137.86 

回函相符比例 5.80% 4.24% 12.31% 

回函不符但经调节后相符金额 79,438,818.07 195,633,460.76 157,335,805.60 

回函不符但经调节后相符比例 92.05% 95.08% 86.69% 

回函不符或不回函替代测试金额 82,900,389.40 201,929,385.88 167,667,816.76 

回函不符或不回函替代测试比例 94.31% 95.86% 88.24% 

注：回函比例、回函不符或不回函替代测试比例以发函金额为分母进行测算；回函相

符比例、回函不符但经调节后相符比例以回函金额为分母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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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可知，回函直接确认相符的比例较低，回函不符但经调节后相符

比例较高，公司通过函证程序可确认相符的金额较高。 

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收入是真实、完整、准确的。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已针对该反馈问题出具相应的核查说明并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详细回复见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

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

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

充说明；如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补充

披露、核查。 

【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公司、主办券商已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等规定进行审慎核查。 

经核查，公司、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

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2023年 6月 30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已超

过 7 个月。公司已将经审阅的期后6个月的主要经营情况及重要财务信息在《公

开转让说明书》及首轮问询回复中予以披露，详见相关文件。 

【律师回复】 

律师回复意见详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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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关于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已针对该反馈问题出具相应的核查说明并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详细回复见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回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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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

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杨光荣 

 

 

 

 

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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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浙江荣鑫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夏俊 

 

 

项目组成员签字： 

 

 

                                                                      

   夏俊               宋国权             杨晓生            于雅琪 

 

 

                                                                      

   范征宇             沈熙峰             王清宇             徐波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